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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编号：2013－020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塔什库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取得乔普卡铁矿二期矿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本次收购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有关情况已于2009年8月19日及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进行公告，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告以外的有关

收购信息请查阅公司于2009年8月19日的公告。 

2、2009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公告（公告编号：2009-030）：“2009 年 11 月 26 日，金钢矿业 100%的股

权已登记过户本公司名下，为本公司合法拥有，金钢矿业所属相关资产也已经交

割完毕。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二期详查地质报告经备案占用登记完成后，本公司将

按照《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二期资源的收购价款，届时，本次交

易最终完成。” 

3、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的乔普卡铁矿详查报告（西

段），乔普卡铁矿开采限高+4220米以下累计查明铁矿石资源量（332+333）矿石

量4,458.7万吨，平均品位TFe为38.22%，mFe为31.94%，平均厚度11.72米。 

根据前期公告约定，全部交易价款不超过4.12亿元，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9.3

和9.8，该交易金额不超过金岭矿业董事会审批权限，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批准。 

4、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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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含义如下： 

公司/金岭矿业 指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钢矿业 指 塔什库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二期资源或二期矿权 指 乔普卡铁矿二期矿权暨4220米-3800米资源 

铁精粉、铁精矿粉 指 开采出的铁矿石经选矿加工后，金属铁成份达到65%以上的精

矿，是铁冶炼的主要原料 

资源量 指 查明矿产资源的一部分和潜在矿产资源，包括经可行性研究或

预可行性研究证实为次边际经济的矿产资源以及经过勘查而

未进行可行性研究或预可行性研究的内蕴经济的矿产资源，以

及经预查后预测的矿产资源。 

基础储量 指 查明矿产资源的一部分。它能满足现行采矿和生产所需的指标

要求（包括品位、质量、厚度、开采技术条件等），是经过详

查、勘探所获控制的、探明的并通过可行性研究、预可行性研

究认为属于经济的、边际经济的部分，用未扣除设计、采矿损

失的数量表述。 

储量 指 是指基础储量中的经济可采部分。在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

究或编制年度采掘计划当时，经过了对经济、开采、选冶、环

境、法律、市场、社会和政府等诸因素的研究及相应修改，结

果表明在当时是经济可采或已经开采的部分。用扣除了设计、

采矿损失的可实际开采数量表述，依据地质可靠程度和可行性

评价阶段不同，又可分为可采储量和预可采储量。 

TFe（mFe） 指 即 Total FE,指全铁或总铁的意思，是评价铁矿石质量的最重

要的技术指标(mFe 指磁性铁)。 

《详查报告》 指 《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乔普卡铁矿（西段）详查报告》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章程/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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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乔普卡矿区采矿权具体情况 

1、乔普卡铁矿基本自然条件和开采情况 

乔普卡铁矿矿区位于帕米尔高原南部，行政区划属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

县管辖，区内属高山地区，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海拔高度一般为4220-5593米，

高差约1400多米地势较陡，切割较强烈。工作区属大陆性气候，较干燥，降雨量

少，昼夜温差大，每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为冰封期，平均气温零下20摄氏度以下。

夏季5月至9月平均气温在10-20摄氏度之间，多降雨雪及大风，昼夜温差大。 

矿区内较大居民点为达布达尔乡卡拉其古等地。区内人口稀少，主要为塔吉

克族人，以农牧业为主。生产、生活用品由塔什库尔干县供给。 

乔普卡铁矿选矿厂自2007年投资建设以来，已完成了矿山道路、炸药库及选

矿厂基础设施（房屋等建筑物）建设，完成了生产生活取水、用电等配套设施建

设，完成了全套选矿设备的安装及试运行，基本完成了矿山勘查等地质工作。 

2009年金钢矿业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来，公司投入大量建设资金，全面规

划，金钢矿业目前矿石产量及选矿能力已大幅提高，乔普卡铁矿二期资源交易完

成后，金钢矿业将根据采矿证变更情况，进一步变更采掘和选矿能力。 

2、采矿权的历史权属情况 

（1）采矿权基本情况 

金钢矿业目前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2010年12月颁发的乔普

卡铁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6500002010122120104769，采矿权证的有效期为4

年零5个月，自2010年12月至2015年5月，开采矿种为铁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为5.00万吨/年，矿区面积为4.174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4640至4220

米标高，共有9个拐点圈定。具体如下： 

A、采矿权证情况 

名称 采矿许可证 

编号 C6500002010122120104769 

采矿权人 塔什库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名称 乔普卡铁矿 

开采矿种 铁矿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5万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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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面积 4.174平方公里 

开采深度 4220米至 4640米标高 

有效期限 五年零伍个月 自 2010年 12月至 2015 年 5月 

乔普卡矿区采矿权范围共有 9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见下表： 

B、采矿证范围及工作区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 点 编 号 
直 角 坐 标  （米） 

X Y 

1 4125500.00 13554000.00 

2 4125500.00 13556000.00 

3 4124600.00 13556000.00 

4 4125200.00 13556500.00 

5 4123950.00 13558060.00 

6 4123350.00 13557520.00 

7 4124600.00 13556000.00 

8 4124200.00 13556000.00 

9 4124200.00 13554000.00 

（2）采矿权取得情况 

嘉美信珠宝于2005年7月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乔普卡铁

矿采矿权证书，采矿权人为嘉美信珠宝，证号为6500000622559，采矿权证的有

效期为三年，自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开采矿种为铁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为5.00万吨/年，矿区面积为4.174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4640至4220

米标高，共有9个拐点圈定。 

（3）采矿权证续期、变更 

2006年11月13日，金钢矿业申请变更采矿权人名称及采矿权期限，经新疆喀

什地区国土资源局以喀地国土资发[2006]252号文《关于塔什库尔干县嘉美信珠

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变更矿山企业名称的审查意见》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

土资源厅核发新的采矿权许可证，原矿山名称“塔什库尔干县嘉美信珠宝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塔什库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权期限变更

为自2006年12月至2015年5月。 

2009年11月26日，公司完成对金钢矿业100%股权收购，根据矿权延续的有关

规定，金钢矿业提出延续申请，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2010年12月颁

发了新的乔普卡铁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6500002010122120104769，采矿权证

的有效期为4年零5个月，自2010年12月7日至2015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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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矿权资源情况 

乔普卡铁矿是金钢矿业的主要生产单位，目前金钢矿业拥有乔普卡铁矿采矿

权为开采深度由4640至4220米标高内的资源量；根据《详查报告》（西段）乔普

卡铁矿开采限高+4220米以下累计查明铁矿石资源量（332+333）矿石量4,458.7

万吨，为本次要取得采矿权范围内的资源量。 

3、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1）2009年度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受金钢矿业的委托,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新疆总队对新疆塔什

库尔干乔普卡磁铁矿开展地质工作，并编制《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乔普卡铁矿补充

普查报告》，该普查报告于2009年11月25日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同

意评审备案，文号为新国土资源储【2009】182号。 

2009 年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新疆总队提交乔普卡铁矿区西段铁

矿石资源量（333）+（334）?：3762.91万吨，（333）:3669.97万吨，占 97.53%，

(334) ?:92.94 万吨，占 2.47%；其中开采限高+4220m 以上（333）:1276.08 万

吨；开采限高+4220m 以下（333）：2484.58 万吨。预测的资源量（334）?矿石量

92.94万吨。 

根据普查报告，本次普查范围内 M1、M2、M3号矿体平均品位：TFe38.16％，

mFe32.54％，m/T=85.27%，属于磁铁矿石。全铁（TFe）平均品位为 38.16％。 

（2）2010年12月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受金钢矿业的委托，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承担了塔什库尔干县乔普卡

铁矿区 2010 年度的详查工作，并编制《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乔普卡铁矿（西段）

详查报告》，该《详查报告》于 2011年 4月 1日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

厅同意评审备案，文号为新国土资储备字【2011】020号。 

本《详查报告》提交的乔普卡铁矿开采限高+4220m 标高以下累计查明铁矿

石资源量(332+333)矿石量 4458.7 万吨，平均品位 TFe 为 38.22％，mFe 为

31.94％，平均厚度 11.72m。其中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矿石量 2369.1万

吨，平均品位 TFe 为 38.36％，mFe 为 31.80％，平均厚度 16.58m，占总资源量

53%；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矿石量 2089.6万吨，平均品位 TFe为 38.07％，

mFe为 32.09％，平均厚度 8.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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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普查报告与详查报告所确定资源量变化情况及原因 

与补充详查报告相比，在采矿证西段（详查区）内，本次详查后控制的内蕴

经济资源量（332）增加了 3266.2 万吨；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减少了

669.4万吨。其中开采限高+4220m以上新增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897.1

万吨，减少了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365.1 万吨；开采限高+4220m 以下

新增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2369.1万吨，减少了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

（333）395.0万吨；预测的资源量（334）?减少了 92.94万吨。 

资源量变化较大的原因在于本次详查增加了深部工程，发现了新的矿体，加

深了勘查深度。 

（4）增储成本情况 

由于本次勘探为乔普卡矿区采矿权许可证范围扩界的详查，增储主要是采矿

权价款及探矿增储，本次增储成本为取得采矿权所支付相关费用、详查所需费用

等。 

4、矿产资源开发条件 

乔普卡矿区铁矿资源潜力较大，当地的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条件已经或

正在得到迅速改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于 2002 年先后发布了《招商引

资若干政策规定实施细则》、《改善投资软环境若干规定》、《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

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无疑会极大地推

动当地的矿业开发。随着“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新疆大力

发展钢铁工业的步骤已逐步得到落实，本矿区有望成为我国重要的铁矿资源战略

接替区。 

5、采矿权需要履行的程序 

乔普卡矿区采矿权开采限高+4220米以下为新增资源，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

缴纳相关费用后，及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进行采矿权证变更登记。 

6、采矿权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 

金钢矿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乔普卡+4220米以下采矿权出让价款，并按

期缴纳矿产资源补偿费、资源税。 

7、公司取得乔普卡采矿权需要履行的程序 

公司本次收购金钢矿业乔普卡矿区采矿权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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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一期交易情况及约定，全部交易价格不超过决议确定的

4.12亿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其他部门审批。 

8、采矿权续期情况 

金钢矿业目前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2006年12月颁发的乔普

卡铁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6500000622559，采矿权证的有效期为8年零5个月，

自2006年12月至2015年5月。 

2009年11月26日，公司完成对金钢矿业100%股权收购，根据矿权延续的有关

规定，金钢矿业提出延续申请，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于2010年12月颁

发了新的乔普卡铁矿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6500002010122120104769，采矿权证

的有效期为4年零5个月，自2010年12月7日至2015年5月4日。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钢矿业及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进行采矿权

证变更登记，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查后即可颁发新采矿许可证，不

存在不能正常续期的情况。 

二、乔普卡矿区达到生产状态应报批的事项 

1、项目立项获得有关部门批复的情况 

乔普卡铁矿以塔县人民政府塔政复[2007]15号文件同意立项，总投资

999.75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4万元。 

2007年7月11日，塔县人民政府《关于塔县金钢矿业有限公司新建乔普卡铁

矿选矿厂审查意见的批复》，同意《关于塔县金钢矿业有限公司新建乔普卡铁矿

选矿厂的审查意见》，予以立项批复。 

2010 年 7 月 5 日塔县发改委下发塔发改字[2010]46 号文《关于金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选矿厂扩建工程立项的批复》。 

2010 年 7 月 5 日塔县发改委下发塔发改字[2010]47 号文《关于金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尾矿库工程立项的批复》 

2011年 5月 11日塔县政府下发塔政复[2011]35号文《关于对 314国道 K1827

公里处东侧建设项目用地规划的批复》。 

2011年 5月 11 日塔县政府下发塔政复[2011]32号文《关于塔什库尔干县金

钢矿业选矿厂东侧建设项目用地规划的批复》。 

2013 年 7 月 17 日塔县发改委下发塔发改字[2013]275 号文《关于塔什库尔



董事会公告 

 第 8 页 共 11 页 

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 150 万吨选矿扩建工程核准的请示》 

2013 年 7 月 17 日塔县发改委下发塔发改字[2013]274 号文《关于塔什库尔

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扩建工程核准的请示》 

2、环评验收报告、取水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证照获得相关环保部门批复

情况。 

2007年10月，金钢矿业委托新建设兵团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制作《新疆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选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 

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于2008年6月20日下发喀地环发[2008]73号文《关于对<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选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预审意见》。 

2008年6月20日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下发喀地环发[2008]144号文《关于对<

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采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原则上同意该项目建设。 

2009年9月8日，金钢矿业获得环境管理注册证，发证机关为新疆塔什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环境保护局。主要污染物排放种类为尾矿、废石。 

2010年 12月金钢矿业委托中冶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制作《金钢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选矿厂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2011 年 6 月金钢矿业委托新疆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制作《塔什库

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2011 年 7 月 14 日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下发喀地环函字[2011]185 号文《关

于塔什库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

批复》 

2011 年 1 月 19 日喀什地区环境保护局下发喀地环函字[2011]9 号文《关于

塔什库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乔普卡铁矿选矿厂扩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书的批复》 

金钢矿业不存在重污染情况。 

3、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获得安全生产部门批复情况 

金钢矿业目前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2年9月6日

重新核发办理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新）FM安许证字[2012]02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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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自2012年9月6日至2015年9月5日。 

2011年10月12日，金钢矿业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核

发的《选矿厂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新）FM安许证字[2011]0218号，

有效期自2011年10月12日至2014年10月11日。 

金钢矿业不存在高危险情况。 

4、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土地、房产等证照获得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批复情况 

根据资产交割清单，金钢矿业交割时合法拥有土地使用权共计两项，均为出

让工业用地，面积为20.27万平方米。金钢矿业合法使用的房屋及建筑物共计18

项，建筑面积为1912.33平方米，其中选矿厂所在地的房屋均为自建。 

2011年11月4日，金钢矿业获得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

金钢矿业乔普卡铁矿新选矿厂土地许可证，编号为（塔）土国用[2011]第0077

号，为出让工业用地，面积135256.2平方米。 

2013年7月6日，金钢矿业获得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金

钢矿业乔普卡铁矿选矿厂尾矿库土地许可证，编号为（塔）土国用[2013]第0057

号，为出让工业用地，面积124905平方米。 

该等土地房产能基本满足金钢矿业的生产和经营需要，相关土地和房产的证

照均以合法取得，不存在需要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批复的情况。 

5、生产许可证获得相关部门批复情况 

2010年12月，金钢矿业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乔普卡铁矿

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6500002010122120104769，采矿权证的有效期为4年零5个

月，自2010年12月7日至2015年5月4日。 

2012年9月6日，金钢矿业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办

理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新）FM安许证字[2012]0226号，有效期自2012

年9月6日至2015年9月5日。 

2011年10月12日，金钢矿业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选矿厂尾矿库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为（新）FM安许证字[2011]0218号，

有效期自2011年10月12日至2014年10月11日。 

6、矿业权相关资产达到生产状态所需其他涉及报批事项及获得相关部门批

复情况 

本次收购的金钢矿业乔普卡矿区采矿权不涉及其他报批事项和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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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情况。 

三、金钢矿业最近三年历史经营情况 

1、主要经营指标 

项  目 2011 年 2012年 2013 年 1-9月 

年开采量（万吨） 41.15 41.49 96.28 

年收入（万元） 6900.39 7613.89 5020.73 

净利润（万元） 404.40 863.19 1173.77 

2、预期采矿规模的技术要求和自然条件约束 

金钢矿业股权已于 2009 年 11 月 26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成为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公司正在对扩大金钢矿业今后的生产规模进行规划设计，金钢矿业何

时能够完全达产尚不确定，因此，目前无法预计本次收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情况。 

根据详查报告，乔普卡矿区内无重大污染源，无热害，地表水、地下水质较

好，矿坑未来排水将污染沟谷地表；废石中无有害元素，无其它环境地质隐患。 

根据铁矿环境地质现状及将来矿产开采引发的变化，矿区环境地质类型属第

二类-环境地质质量中等。 

四、 相关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交易时，除应考虑于2009年8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中所揭示的风险因素，还应特别认真地

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1、生产条件较差的风险。由于气候、水资源等自然条件情况，乔普卡矿区

生产受制于天气影响较大。气温偏低的冬季，采矿难以进行，全年的生产计划会

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若气候变化较大，对金钢矿业生产计划将造成一定影响。 

2、运输成本风险。乔普卡矿区所在区域较偏僻，产品多以公路运输为主，

运输距离较远，如果运输成本上升，将对金钢矿业的盈利能力带来一定影响。 

3、何时达产尚不确定的风险。金钢矿业股权于 2009年 11月 26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来，公司对扩大金钢矿业的生产规模进行

规划设计及建设；本次变更采矿权证后金钢矿业生产规模规划及何时能够完全达

产尚不确定，因此，目前无法预计本次收购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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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保风险。金钢矿业已经充分执行了国家有关环保的相关法规，不存在

重污染情况。若国家环保政策发生变化，可能给金钢矿业增加经营成本。 

5、无法确定可采储量的风险。由于公司尚未对乔普卡矿区新的开采方案进

行初步设计，因此，尚不能确定乔普卡矿区的可采储量。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新疆塔什库尔干县乔普卡铁矿（西段）详查报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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